关于开通企业自主打印原产地证书的通知
目标企业：
已在贸促会系统备案过电子印章和签字的企业（见名单）。
注：未备案过电子印章和签字的企业；印章和签字有变动的企业，待下一步系统完善后可申请开通
操作指南：
1、下载并打印申请材料（见附件）。阅读全部申请材料并填写承诺书和核准备案表部分。
2、根据贸促会发布的打印机白名单（见附件），自行配备相应型号的打印机。
3、待贸促会核准后通知企业开通。
技术支持：
系统和自主打印的技术问题可咨询系统内的在线客服。
原产地证书问题咨询天津贸促分会：23307911、23398318、23110372
天津贸促分会贸易中心
2018年4月2日
附件： 1、原产地证书自主打印企业申请材料
       2、贸促会打印机白名单(2018年03月30日公布)
       3、可以自主打印原产地证书种类（2018年4月前）
